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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健 北京报道

随着多起城投顾问费违规案发，部分城投公司的融资“朋友圈”被曝光。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近期的裁判文书网发现，多起城投负责人涉嫌违法均与城
投融资顾问费相关。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巨额城投融资顾问费已经成为城投
公司腐败的重灾区。目前，有东部省份拟全面停止支付城投融资顾问费。”与此同
时，裁判文书网显示，抚州市临川区城镇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川
城投”）原总经理金某因收受贿赂涉嫌犯罪，先后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431.07万元
、美元1.5万元。临川城投方面告诉记者，“前不久，当地纪委、审计已经相继进驻
公司，全面梳理公司的相关问题，还将金某违法违纪问题拍成了警示教育片。”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融资租赁公司或者投资咨询公司成为城投公司“朋友圈”的重
要组成部分，亦是腐败环节的关键一环。

融资租赁变身“好处费”

天眼查显示，金某在2019年之前，曾担任临川城投董事长一职。此外，裁判文书网
显示，金某还曾担任临川城投开发中心主任、临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等
职务。

记者查阅中登网发现，临川城投公开的租赁融资业务仅有一次，而从裁判文书网可
以看出，金某参与的租赁融资业务却相当“活跃”。时间追溯至2013年，刘某希望
请金某帮助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裁判文书网显示，业务达成之后，将从其开展融资
租赁中介业务获得的服务费中拿出部分送给金某等人。

先后由公司负责人周某、金某审核同意，及由金某报临川区政府同意，2013年4月
刘某以江西信诚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投资”）作为融资租赁中
介方，促成临川城投与恒信金融租赁公司达成融资额为4400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2013年5月刘某收到中介服务费264万元后，为感谢周某、金某的关照和帮助，送
给了周某和金某88万元。判决书显示，为了规避风险，周某又找来了“朋友圈”中
的罗某，刘某、周某沟通后，刘某于2013年5月27日将88万元存入了罗某名下农商
行账户中，交给周某保管和使用。

此后的2013年7月、10月，经周某、金某对刘某提供的融资方案审核同意，并由金
某报临川区政府同意后，刘某再次以信诚投资作为融资租赁中介方，促成临川城投
公司分别与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达成两笔融资
租赁业务，每笔融资额均为4400万元。刘某收到上述业务中介服务费共484万元后
，为感谢周某、金某的关照和帮助，送给了周某和金某120万元。经刘某与周某沟

                                    1 / 4



智行理财网
2014城投公司融资(城投 融资)

通后，刘某于2014年1月18日再次将120万元存入了周某保管和使用的罗某名下农
商行账户中。

值得一提的是，天眼查显示，信诚投资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法定
发表人为刘新根，该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注销。

在2013年顺利完成三笔顾问融资费业务后，2015年，江西另外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负责人赵某亦通过金某与临川城投签订了项目顾问服务协议，促成临川区第一人民
医院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一笔融资租赁项目。2016年1月4日，赵某所在的
投资咨询公司收取临川城投转入的中介服务费135万元。2016年1月，赵某为了感
谢金某的帮助及关照，在金某家中送给金某人民币9万元。

经法院审理，金某在担任临川城投负责人、城投开发中心主任、临川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持城投公司全面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开展融资
业务、负责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送的钱物共计人民
币431.0702万元、美元1.5万元；周某在委派至临川城投公司工作期间，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过程中，采取虚构融资租赁中介服务事实的方式，
骗取融资租赁中介服务费170万元归己，个人实得109.9万元。

对于目前临川城投是否还存在违规融资的情况，临川城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前不久，当地纪委、审计已经相继进驻公司，全面梳理公司的相关问题，还对金某
违法违纪问题拍成了警示教育片”。

裁判文书网还显示，在湖南娄底市娄星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处级干部王永忠和娄底
市娄星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星城乡投”）总经理曾某的帮助
下，融资中介肖某为娄星区教育局、娄星城乡投促成了6笔总金额为2.4亿元的融资
租赁业务。融资中介肖某总计收到融资服务费1055万元（含税）。获刑3年，所得
融资顾问费被全部追缴，并处罚金20万元。娄星区政府党组成员王某某收取肖某11
5万元，获刑3年6个月，罚金40万元。

为什么融资租赁业务容易成为“灰色地带”？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融资租赁
回租模式有着融资快、手续简便等特点，一方面城投公司可以为当地企业融资，另
一方面可以从中牟利。”

多融资渠道存“中介费”

梳理裁判文书网发现，类似城投融资顾问费引发的案件易发多发。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李某及其实际控制的上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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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司为吉林省国企长春润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润德”）融资，融资
后，上海博上收取0.6%至0.7%的融资顾问费。不过，融资顾问费中的30%要给彼
时任长春润德副总经理的孙某作为好处费。李某所控制的公司收取了高达1.38亿元
的融资顾问费，其中4293万元用于向孙某行贿。

另外，城投融资顾问费朝着多个融资领域渗透。

前述提到的金某的判决书内容显示，2015年9月1日，临川城投与北京政某融通投
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发行企业债券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按总发行
额的1%收取，后经批复，该期发行规模为15亿元，于2016年5月完成发行，咨询
服务费为1500万元。

2016年9月18日，临川城投与北京政某融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发行企业债券投资
咨询服务协议（二期发债），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按总发行额的1.2%收取，后经批
复，该期发行规模为16亿元，先后分两次，第一次为5亿元，第二次为11亿元，完
成发行后，咨询服务费为1920万元。判决书显示，发债期间，金某为该发债业务及
结算服务费等方面提供关照和帮助，先后收受郑某送的人民币共计35万元。

与此同时，临川城投的净利润存在明显下滑。2017年至2019年间，临川城投的净
利润分别为1.58亿元、1.36亿元和5962.09万元，同比下滑0.2%、13.62%和56.25
%。

采访中，某东部省份城投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城投公司以化解债务的名义，进
行投融资，但是在支付融资费用环节上，的确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

事实上，一位从事投融资业务律师直言，“根据刑法，如果融资企业签订了正规商
业合同，即使涉嫌犯罪，融资顾问费依据合同也很难追回。加之这笔费用都是通过
皮包公司收取，甚至可能规避法律风险。”

不过，类似城投融资顾问费的“黑洞”，正在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而被削弱。

今年3月15日，《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中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
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

此外，记者注意到，尤其自2020年12月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
告》中多次提到“政府杠杆率”“财政可持续性”“隐性债务”“债务风险”等关
键词。

一位城投公司融资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或会采取‘时间换空间’的形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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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投发债多为3年、5年、7年的融资期，很难覆盖项目的投资回收阶段，因而造
成债务期限错配问题，集聚成短期偿债压力。对于化解隐性债务来说，未来可能采
取用较长期限、成本较低的地方政府债，逐步替代短期、高成本的城投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初，东部某省多家融资租赁公司负责人已经因城投融资顾问
费问题被警方拘捕。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该省份拟全面停止支付城投融资顾
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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